
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岗位职责清单

（一）负责全区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国家、省、

市市场监督管理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组织实

施质量强区战略、食品安全战略、标准化战略、知识产权战略。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负责全区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组织指导全区各

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

制，加强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

（三）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指导

全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建设。组织查处重大复杂案件，协

调跨区域执法工作。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为。指导实施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

（四）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经济秩序。查处不正当竞争、

违法直销、传销、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

组织指导价格监督检查，广告监管。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五）负责全区质量管理。拟订并实施质量发展的制度措

施，统筹全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组织实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和监督抽查工作。

（六）负责全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

锅炉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



（七）负责全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

系建设。推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的机制，指导

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组织开展全区食品及相关产

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预警、风险交流

工作。

（八）负责统一管理全区计量、标准化、检验检测、认证

认可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规范、监督市

场计量行为。组织实施标准化法律法规。规范检验检测市场，

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指导协调检验检测行业发展。组织实施国

家、省、市统一的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监督管理制度。

（九）负责全区药品零售、医疗器械经营的许可、检查和

处罚，以及化妆品经营和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环节质量的检查

和处罚。负责对全区药品零售、使用环节疫苗、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质量监管。

负责实施全区药品零售、使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经营、使用

监督管理的稽查工作，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工作。

（十）负责全区知识产权监督管理和保护运用。建设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指导商标专利执法，保护

知识产权，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派出机构：



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乡（街道）行政区划、经济区

域和区域产业发展特点设立 10 个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马庄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环路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姚孟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九里山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轻工路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阳路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渡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河滨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荆山市场监督管理所；

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曹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各市场监督管理所的主要职责是：依法对辖区内市场主体

和市场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辖区内违反市场监管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宣传、贯彻、实施市场监管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依法办理有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注

册、行政许可；依法开展市场监管领域的日常监督管理、检查、

专项整治等工作，加强对辖区内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产品

质量的监管；承办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的简易程序



案件，承办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一般程序案件；受理辖

区内消费者的咨询、投诉和举报。

所属事业单位：

（一）湛河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务院、省、市、区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有关政策、

制度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拟定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制度措施

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实施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组织指导并查处市场主体准入、生产经营、交易中的有关违法

行为和案件查办工作。组织指导查办督办大案和跨区域的市场

监管案件工作。拟定并组织实施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制度措施

和规则指南。负责查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广告违

法、直销传销领域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案件。负责查处

产品质量、生产许可、计量、标准、认证认可、特种设备的违

法案件。负责查处食品（含特殊食品）、盐业领域的违法案件。

负责查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领域的违法案件。组织实施

商品价格、服务价格以及国家机关、事业性收费的监督检查工

作。负责查处价格欺诈、价格歧视、低价倾销、人为哄抬物价

或压价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违法案件。负责查处侵犯知识产

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案件。负责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案

件数据统计、分析与管理工作。



（二）湛河区消费者权益保障中心。

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宣传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律、法规、

规章和有关政策、制度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向消费者提供消费

咨询服务，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事项进行分办、

督办和调解处理。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开展消费指导

与消费监督，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消费者合理、

科学消费，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就

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查询，

提出建议。


